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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首次申报新能源车充电设施补贴

 6日市发改委网站通知，即日起至4月20日，组织企业申报新能源车充电基础设施补贴，最高可获得300万元。这是
自我市2013年启动建设、2015年编制完成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规划后的首次补贴申报。

 通知要求，所申报的充电设施，为2013年1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间在武汉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投资建设并竣工投运的
充电设施，并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。

 纳入补贴范围的充电设施分为两类，一类是独立占地的公共充电站，充电桩数量不低于5个, 按照投资额的20%一次
性财政补贴，每座充电站最高补贴300万元；另一类为分散式公共充电桩，包括专为公交、环卫、物流或某法人单位
及其职工等特定行业和单位电动汽车提供服务的充电桩，直流桩补贴600元/千瓦，交流桩补贴400元/千瓦。

 为防止补贴被恶意申报，市发改委将在今年12月份对获得补贴的充电设施项目进行核查。申请财政补贴资金的充电
设施，必须保证至少5年的正常使用。如果5年未正常使用，被补贴方必须退还财政补贴资金；使用时间少于3年的，
财政补贴资金退还50%；使用时间大于3年少于5年的，退还30%财政补贴资金。

 2015年，当时新出台的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规划提出3年内建成1万个以上的充电桩，免费供市民使用。据市科
技局去年底的摸底结果，市内充电桩总数5543个，其中乘用车充电桩3546个，新能源车与乘用车充电桩比为1：1.4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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